关于《阳山县政务服务事项容缺受理制度》

的政策解读
一、制定背景

为进一步优化我县营商环境，不断提高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广东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有关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国发〔2022〕5号）工作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阳山县政务服务事项容缺受理制度》（以下简称《容缺受理制度》）。对诚信典型和连续三年无不良信用记录的行政相对人办理进驻本县各级政务服务大厅的政务服务事项（即办类审批事项及本级仅具有初审权的事项除外），因基本条件具备、关键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但非关键性材料欠缺的，经过申请人作出相应承诺后，办事窗口先予受理，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材料、时限，并同时将材料流转至各事项审批服务部门进行审查，在申请人补正全部材料后，事项审批服务部门在承诺办结时限内及时出具办理结果。
二、目的和必要性

（一）方便群众办事，让群众少跑。申请人在办理审批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忘带、暂时缺少、暂时无法提供部分材料，或者复印件未盖章、原件未带、材料存在瑕疵、不清晰等材料不齐全、形式欠缺的情况，但这些非关键性材料的暂时空缺并不会影响部门的审查。在这种情况下，容许非关键性材料暂时空缺并在一定时间内补齐，既不影响行政机关的审批工作，又可减少申请人的往返次数和精力。

（二）容缺受理制度能够突出作风转变，有利于提升群众满意度。容缺受理制度把原来理解的一些“特事特办”“绿色通道”转换成一种法律框架内的正常的办事服务机制，让材料可缓下来，使速度提上来。其更大的意义在于折射了行政观念和方法的转变，体现了真正急申请人之所急，想申请人之所想的理念和作风，换来群众办事满意度的提高。

三、法律法规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条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循便民的原则，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

（二）《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国发〔2022〕5号）明确提出：“推行告知承诺制和容缺受理服务模式”；“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完善容缺受理服务机制，依法依规编制并公布可容缺受理的政务服务事项清单，明确事项名称、主要申请材料和可容缺受理的材料”。

（三）《广东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也明确指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政务服务事项容缺受理制度，公开容缺受理的适用事项，明确事项的主要申报材料和次要申报材料。对基本条件具备、主要申报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条件，但次要材料或者副件有欠缺的登记、审批事项，申请人按照要求作出书面承诺后，行政机关应当先予受理并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充的材料、补交期限”。
四、主要内容

《容缺受理制度》主要内容：1.明确容缺受理制度的适用范围以及容缺受理制度的原则；2.明确可以容缺的材料；3.明确容缺受理的办理流程和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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